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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 要 提 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新增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集团”）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

幅限制。

根据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鑫茂科技”、“本公司”或“发行人”）的业务发展

现状及未来发展目标，为做强做大公司工业地产业务，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

业竞争的可能性，保证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审核批准，本公司决定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以下简称“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１

、发行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鑫茂集团发行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股份购买鑫

茂集团拥有的工业地产业务［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天津

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天津市鑫茂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

２

、公司本期发行股份的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价格 限售期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７．７１

元

３６

个月

合 计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３

、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原由鑫茂集团持有的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

司

３０．０２％

股权已经变更为鑫茂科技所有，且于上述各公司的工商登记机关（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本次发行股份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的登记手续。

４

、新增股份的情况

本次向鑫茂集团发行新增的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

幅限制。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注入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业绩状况（单位：万元）

圣君科技 贝特维奥 鑫茂科技园公司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３．３１

资产总额

４１，１７３ ４２，９５８ ３５，３１１ ３５，８８５ ５０，３３０ ４４，６５３

负债总额

２８，９０２ ３０，９５９ ３１，５７２ ３２，２０４ ３１，５２８ ２５，７８８

应收款项

总额

２８２ ８，６４３ １１，０８７ ２，３９５ ５，９３９ ８，１５３

或有事项

涉及金额

６，５８０① ６，５８０② ０ ５，６３４③ ７，４６１④ ７，４６１⑤

净资产

１２，２７１ １１，９９９ ３，７３９ ３，６８１ １８，８０２ １８，８６５

２００８

年度

⑥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

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８ ０ ０ ０ １７，３４８ ６，４６５

营业利润

－５０８ －２６７ －１３０ －５８ １，１７０ ８４

净利润

－５１２ －２６７ －１３２ －５８ ３２９ ６３

非经常性

损益

－５ ０ －２ ０ －６９２ ０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６，４４６ －１４，０９２ －１４，４２１ ９，０１８ ４００ ２５８

注

①②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圣君科技以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金额共计

７０００

万元的定

期存款的存单为质押物用于为母公司鑫茂集团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

６５８０

万元借款提供

质押担保。 该质押担保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解除。

注

③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贝特维奥以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金额共计

６０００

万元的定期存

款的存单为质押物用于为母公司鑫茂集团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

５６３４

万元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该质押担保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解除。

注

④⑤

：鑫茂科技园公司与天津登鸿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一案目前仍在协商

解决中，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进展公告。

注

⑥⑦

：上表中

２００８

年数据引自经审计财务报表，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数据引自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非

经常性损益数据是根据经审计财务报表计算的，未考虑税收因素。

２

、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中期业绩预告，

２００９

年中期亏损约

１５００

万元（不含

本次注入资产损益）。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预计亏损将增至约

２０００

万元（预计注入资

产

２００９

年中期亏损约

５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如导致公司需对

２００９

年中期业

绩进行修正，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前进行专项公告。

３

、鑫茂集团承诺：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９５０

万元；在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不低于

７

，

４２５

万元；如本次注入资产不能实现鑫茂集团承诺的业绩水平，则鑫茂集团以现金形

式将差额部分补偿给上市公司。

４

、本次公司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原为募集资金投资主要项目，但因募集资金未能到

位，可能会对项目工程进度、销售进度等方面在短期内产生一定影响，但公司将采取控制工程进度、

加大销售力度、融资力度、调整产业结构等积极应对措施，尽量减少上述因募集资金不到位对上市公

司造成的影响，保证上市公司的平稳发展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鑫茂科技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条件的议案》；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包括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投向、上市地点、发行价

格、发行方式）。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方案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收购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６

）《关于鑫茂科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７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条件案》；

（

２

）《关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收购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补充议案》（包括发行对象及认购上限、募集资金数量及投向、发行价格、限

售期）。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的议案》；

（

２

）《鑫茂集团出具的关于注入资产业绩的承诺函》。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同意鑫茂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

２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鑫茂集团免

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８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９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有效期已到，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现金发行部分）因批文到期失效而放弃实施。

１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上市公司就实施进展发布了关于拟实施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

（二）监管部门审核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审核未获通过。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

重组委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到证监会签发的《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８４６

号）、《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及《关于核准豁免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７

号）。

（三）资产过户及验资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与鑫茂集团进行了购买资产的交割。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原由鑫茂集团拥

有的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已经变更为鑫茂科技所

有，且于上述各公司的工商登记机关（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中审亚太

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３４９－２

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显示：“公司原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其持有的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天津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和天津鑫茂科技园有限公司

３０．０２％

的股权出资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

币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００

元。 ”

据此，鑫茂集团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权益性资产已经缴纳到位，相应资产的所有权已

经完成过户手续。

（四）新增股份登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 本公

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的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股份的登记手

续。

二、本次发行概况

１

、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票数量：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 本次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原方案为

１７

，

７７７

，

１６９

股，由于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了利润分配（以公司现总股本

１２２

，

７５４

，

５５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因此，认购股数相应调整为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

４

、发行股票价格：

７．７１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１６

元

／

股），经董事会决议向鑫茂集团发行股

票的价格定为

１２．４

元

／

股。 由于上市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原发

行价格

１２．４

元

／

股相应调整为

７．７１

元

／

股。

５

、收购资产标的：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

６

、募集资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募集资金。

７

、本次发行的股票的锁定期限：鑫茂集团本次认购股票的锁定期限为

３６

个月，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发行对象情况

１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

９５

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６

号

注册资本：

２２

，

３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津地税字

１２０１０４７２２９６４５６５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服务（新型建筑材料、结构体系、施工技术及设备的技术及产品）；用

自有资金对科技企业投资；文化艺术交流服务（演出除外）；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品房销售代理、房

地产信息咨询；限分支机构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

限售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鑫茂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近一年来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存在两种表现

形式：一是关联方之间的担保，二是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 具体如下：

（

１

）发行对象对上市公司的关联担保

①

公司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西青支行借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抵押物为位于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５

号

１

号楼部分房产，同时鑫茂集团提供了连带责任

的保证担保。

②

公司的子公司鑫茂科技园公司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西青支行借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本报告期内已偿还

２

，

３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借款余

额为

７００

万元。 抵押物为位于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５

号

１

号楼部分房产，同时鑫茂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了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

２

）关联方资金往来

鑫茂科技园公司（上市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次购买资产中包括其

３０．０２％

的股权。 购买完成

后，上市公司持有其股权从

５９．９８％

增加到

９０％

。 ）在

２００８

年

７－８

月期间向圣君科技（集团下属子公司，

本次购买资产中包括

７０％

的股权。 购买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其股权为

７０％

。 ）累计划转了

２３９５

万元，

主要用于奥运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而支付的民工款。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圣君科技已及时返还了

上述款项并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了利息（见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告）。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１８２－１

号《关于对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说明，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欠上市公司鑫茂科技期末的欠款共计

１１９．５

万元，其中鑫茂集团应付账款

８３．３

万元，天津市荣

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预收款项

２７．８

万元，天津荣罡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欠款

８．４

万元，均为经营性占

用。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对象与本公司最近一个年度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四、本次发行后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详情请参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二（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

本结构的影响”。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１

、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３４４

项目联系人：沈学军、崔永新

２

、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景旭

地址：北京市朝阳东三环中路

３９

号建外大楼

Ｂ

座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２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９９０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６９９００２

经办律师：王怀兵

３

、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池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７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６１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１７２００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１７２００２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志林，宋锦阳

４

、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天津中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龚波

地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１９

号

２２

号楼

３Ｆ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８４

电话：

０２２－２３７３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７１８８８８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龚波，张娜，刘凤彬，石金生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截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４３ ４７，９８０，２０８ ４７，９８０，２０８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２．７ ４，０１１，１９３ ０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２．２１ ３，２７３，４００ ０

岂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９６０，０００ ０

李红龄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８４３，０６０ ０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Ｏ

七

研究所

境内国有法人

０．４２ ６３０，０８０ ０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４６８，１７８ ０

高建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４６５，０８０ ０

田春迎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４５２，６４０ ０

吴华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３４５，６００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截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

（

股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４．０３ ７６

，

５７１

，

２４５ ７６

，

５７１

，

２４５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７８ ４

，

０１１

，

１９３ ０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１．４５ ３

，

２７３

，

４００ ０

薛彩虹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１

，

２５４

，

７００ ０

岂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９６０

，

０００ ０

李红龄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８４３

，

０６０ ０

张晗晔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７７３

，

４４１ ０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０

七研

究所

境内国有法人

０．２８ ６３０

，

０８０ ０

黄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４８８

，

６００ ０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４６８

，

１７８ ０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交易前

（２００９－５－２７）

本次新增数量

（

股

）

本次交易后

（２００９－６－１５）

持股数

（

股

）

比例 持股数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９８６，３５７ ２４．４３％ ２８，５９１，０３７ ７６，５７７，３９４ ３４．０３％

１、

国家持股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股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７，９８６，３５７ ２４．４３％ ２８，５９１，０３７ ７６，５７７，３９４ ３４．０３％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

鑫

茂集团

）

４７，９８０，２０８ ２４．４３％ ２８，５９１，０３７ ７６，５７１，２４５ ３４．０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１４９ ０．００％ ０ ６，１４９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８，４２０，９２６ ７５．５７％ ０ １４８，４２０，９２６ ６５．９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４２０，９２６ ７５．５７％ ０ １４８，４２０，９２６ ６５．９７％

合 计

１９６，４０７，２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５９１，０３７ ２２４，９９８，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前，鑫茂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２４．４３％

，本次发行后其持股比例将上升至

３４．０３％

。 本次发行股份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业绩状况（单位：万元）

圣君科技 贝特维奥 科技园公司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３．３１

资产总额

４１，１７３ ４２，９５８ ３５，３１１ ３５，８８５ ５０，３３０ ４４，６５３

负债总额

２８，９０２ ３０，９５９ ３１，５７２ ３２，２０４ ３１，５２８ ２５，７８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８２ ８，６４３ １１，０８７ ２，３９５ ５，９３９ ８，１５３

或有事项涉及金

额

６，５８０① ６，５８０② ０ ５，６３４③ ７，４６１④ ７，４６１⑤

净资产

１２，２７１ １１，９９９ ３，７３９ ３，６８１ １８，８０２ １８，８６５

２００８

年度

⑥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

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８ ０ ０ ０ １７，３４８ ６，４６５

营业利润

－５０８ －２６７ －１３０ －５８ １，１７０ ８４

净利润

－５１２ －２６７ －１３２ －５８ ３２９ ６３

非经常性损益

－５ ０ －２ ０ －６９２ 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６，４４６ －１４，０９２ －１４，４２１ ９，０１８ ４００ ２５８

注

①②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圣君科技以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金额共计

７０００

万元的定期

存款的存单为质押物用于为母公司鑫茂集团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

６５８０

万元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 该质押担保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解除。

注

③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贝特维奥以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金额共计

６０００

万元的定期存款

的存单为质押物用于为母公司鑫茂集团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

５６３４

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该质押担保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解除。

注

④⑤

：鑫茂科技园公司与天津登鸿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一案目前仍在协商解

决中，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进展公告。

注

⑥⑦

：上表中

２００８

年数居引自经审计财务报表，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数据引自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非经

常性损益数据是根据经审计财务报表计算的，未考虑税收因素。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购买了圣君科技

７０％

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

（本次购买前，本公司已持有该公司

５９．９８％

股权，本次购买后，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０％

股权），公司的总

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如下：

（

１

）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实施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结构的影响如下：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加比例

％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２７

，

９７７ １９３

，

５６１ ５１．２５％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６５

，

４０９ １１４

，

９８３ ７５．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４９

，

５４２ ６７

，

５１５．１０ ３６．２８％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５２

，

５０２ ５２

，

７４０．００ ０．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万元

）

２３

，

２５８ ２２

，

８６６．４０ －１．６８％

资产负债率

５１．１１％ ５９．４０％ １６．２３％

注：发行前数据为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数据，发行后数据为上市公司与拟购买资产扣除关联交易后的

模拟合并（未经审计）。

（

２

）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实施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结构的影响如下：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加比例

％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１５

，

２００ １９１

，

９３９ ６６．６１％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５３

，

６２０ １１４

，

６７９ １１３．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４８

，

６５４． ７９

，

３２４ ６３．０４％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１２

，

７９７ １２

，

７９７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万元

）

－８８９ －１

，

１１５ －２５．４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６．５５％ ５８．９２％ ２６．５７％

注：发行前数据来源公司第一季度季报，发行后数据为上市公司与拟购买资产扣除关联交易后的

模拟合并（未经审计）。

（

３

）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实施对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每股收益

的影响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１．８９ －０．０７２４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０２ －０．０４９６

（

４

）资产注入后，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由于鑫茂集团为注入资产的控股股东（唯一股东）和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合并为同一控

制下合并，资产、负债等数据并入上市公司，收入、利润等收益指标从期初开始并入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９１

，

９３９

负债总额

１１４

，

６７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５

，

０４３

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２４

，

９６１①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

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９

，

３２４

营业收入

１２

，

７９７

营业利润

－１

，

１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

，

１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

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１１７

注

①

：

ａ．

上市公司与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返还占用子公司天津奇普思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纠纷一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涉及金额

５２８６

万元，相关情况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进展公告。

ｂ．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圣君科技以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金额共计

７０００

万元的定期存款的存单为质押物用

于为母公司鑫茂集团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

６５８０

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该质押担保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解除。

ｃ．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贝特维奥以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金额共计

６０００

万元的定

期存款的存单为质押物用于为母公司鑫茂集团在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科兴支行的

５６３４

万元借款提供质押

担保。该质押担保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解除。

ｄ．

鑫茂科技园公司与天津登鸿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

买卖纠纷一案目前仍在协商解决中，涉及金额

７４６１

万元，相关情况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进展公告。

注

②

：以上数据来源各公司第一季度季报，为上市公司与拟购买资产扣除关联交易后的模拟合并

（未经审计）。

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中期业绩预告，

２００９

年中期亏损约

１５００

万元（不含本次

注入资产损益）。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预计亏损将增至约

２０００

万元（预计注入资产

２００９

年中期亏损约

５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如导致公司需对

２００９

年中期业绩进行修

正，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前进行专项公告。

为保证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保证注入资产可为上市公司提供充分的业绩贡献，公司控

股股东鑫茂集团承诺：

１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９５０

万元；

２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７

，

４２５

万元；

３

）圣君科技、贝特维奥、鑫茂科技园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

计意见，且在上市公司披露年度财务报告的同时，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一并披露。

４

）如本次注入资产不能实现鑫茂集团承诺的业绩水平，则鑫茂集团以现金形式将差额部分补偿给

上市公司。 具体实施时间为上市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开披露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实施。

５

）如圣君科技、贝特维奥、科技园公司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则相应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利润不计入本次注入资产实现的净利润总额，鑫茂集团按照剔除该相应公司实现净

利润之后的注入资产实现净利润数额与上述第

１

、

２

条确定的承诺金额之间的差额予以现金补足。

本次注入资产项目本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但由于募集资金未到位，对项目工程进度、销售进度等

方面在短期内产生一定影响，加之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导致拟购买资产遇到阶段性经营困难，从而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发行后模拟合并测算出现收益降低，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情况。由于实施后注入资

产经营困难对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可以由鑫茂集团弥补。同时，上市公司已采取控制工程进度、加大销

售力度、融资力度、调整产业结构等具体可操作的积极应对措施。因而本次交易能够保证上市公司的平

稳发展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详见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公告）。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发行前，鑫茂科技的后续工业房地产项目及土地储备问题逐渐突出。 本次注入资产完成后，公司工

业房地产的土地储备增加约

２５

万平方米（不含鑫茂科技园公司的土地储备）。 将突破项目储备的瓶颈，

为未来的发展储备丰富的土地资源，提升工业房地产业务的规模和水平，从而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和

可持续经营能力，鑫茂科技将步入快速持续发展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较大的提升公司长期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公司的主营业务由科技园开发进一

步发展到以科技园开发、中小科技企业孵化服务为主题的工业地产开发，主营业务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同时也有力地促进和拉动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发展，有利于避免潜在的实质性同业竞争，符合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

根据协议约定，在本次注入资产的同时，鑫茂集团把多年培养的开发建设团队、招商团队、管理服

务团队，以及经营理念、品牌无形资产，随项目的注入一并带入上市公司，将会为公司快速积累工业房

地产开发业务经验。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结构和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相关项目将在同一主体下运作，有利于公司统一规划、

统一管理，消除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可能性，有利于公司的规范运作，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然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

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不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产生影响，公司的高管人员

也不会由此发生变动。

第三节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发行前，贝特维奥、圣君科技这两个公司的项目仅处于前期筹备开发阶段，尚未正式建成销售，且

其经营地点与公司不在同一区域，与公司不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鑫茂集团拟将其持有的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注入公司，且已经就此与鑫茂科技签

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双方约定，注入资产及其相关业务在相关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

损等净资产变化由鑫茂科技享有或承担。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在过渡期间，进入资产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贝特维奥、圣君科技将会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彻底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二、鑫茂集团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采取的承诺和措施

为避免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问题，鑫茂集团已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对避免各

方未来出现同业竞争作出了相应约定。

鑫茂集团承诺：为避免或消除潜在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鑫茂集团及其控制

的企业不与鑫茂科技从事同类的业务。 鑫茂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

任何可能与鑫茂科技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鑫茂科技，由鑫茂科技优

先投资或运营。

三、本公司为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将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将产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和金额较小，且均按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定价，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之间存在规模较大或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对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对由于本次发行完成后新增的关联交

易进行规范，严格履行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并充分披露。同时公司将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避免和

减少关联交易。

第四节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后续事项

一、上市公司尚需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出具《证券登记确认书》，本公司已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的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本公

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人员安排

根据协议约定，与购买资产相关的人员将归属于鑫茂科技。 本次购买资产的相关人员已经全部由本

公司接收，本公司已对本次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人员做了合理的安排，本公司目前经营管理团队稳定。

第五节 光大证券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鑫茂科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后续事项的实施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鑫茂科技

已合法取得购买资产的所有权。

其结论意见为：鑫茂科技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鑫茂科技向鑫茂集团定向发行股份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的鑫茂集团拥有工业地产业务（圣

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资产已经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尚

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在履行完后续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完毕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变更登记后，鑫茂科技本次交易将实施完毕。

第六节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实施的发行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根据有关规定，发行人尚需为本次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事

宜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３４９－２

号《验资报告》。

２

、光大证券出具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３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鑫茂科技前十名股东

名册》。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６

号）。

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

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豁免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７

号）。

８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签定的

《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发表

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与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了《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以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书和专项法律意见书。

鉴于发行人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

监会”）核准，根据发行人的要求以及已经发生的相关法律事实，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实施的过程发表意见。

对本见证意见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１

、本所律师乃依据本见证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相关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２

、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

充分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本见证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３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进行了见证，并审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见证意见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料；但对于验资、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本见证意见只作引用不

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见证意见中对于发行人有关报表和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

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且对于这些

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４

、发行人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意见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

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

性；本所律师已对发行人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意见书。

５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意见书承担责任。

６

、本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对有关文件和资料

进行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及批准和授权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第九次、第十八

次、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以及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与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以

下简称鑫茂集团）之间签订的《关于认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和《关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下称“相关认购协议”），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为：向特定对象发行每股面值为

１

元人民币的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即

Ａ

股），发

行数量为

１

，

７７７．７１６９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定价

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该价格进

行除权除息处理），即每股

１２．４０

元人民币。 鑫茂集团以其持有的天津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天津鑫茂科技园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２％

股权按评估价值作价

２２

，

０４３．６９

万元，按照

１２．４０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１

，

７７７．７１６９

万股股份 。

因发行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了利润分配（以发行人现总股本

１２２

，

７５４

，

５５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因此，发行价格由

１２．４

元

／

股相应调整为

７．７１

元

／

股，认购股数相应调整为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

经合理查验，发行人本次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以下核

准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字 ［

２００８

］

８４６

号） 核准发行人向鑫茂集团发行

１７７７．７１６９

万股股份购买资产。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豁免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７

号）文件，豁免鑫茂集团因

资产认购股份而导致的要约义务。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取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合法有效。

二、鑫茂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第九次、第十八

次、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以及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而与鑫茂集团之间签署的相关认购协议

书，本次以资产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主体为鑫茂集团。

鑫茂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

９５

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６

号

注册资本：

２２

，

３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津地税字

１２０１０４７２２９６４５６５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服务（新型建筑材料、结构体系、施工技术及设备的技术及产品）；用自

有资金对科技企业投资；文化艺术交流服务（演出除外）；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品房销售代理、房地产

信息咨询；限分支机构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合理查验，鑫茂集团为依法注册、合法有效存续的法人组织，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经实施的程序

经合理查验，发行人本次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已经实施以下程序：

１

、根据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出具的天津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６１

）、 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４８６１６

）、天津鑫茂科技园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３０００００３４４２

），以上资料

显示鑫茂集团在天津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７０％

出资、 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出资、天

津鑫茂科技园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２％

出资已变更为发行人的出资。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宜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３４９－２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止，发行

人已收到鑫茂集团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００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２２４

，

９９８

，

３２０．００

元，股本人民币

２２４

，

９９８

，

３２０．００

元。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已经实施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根据有关规定以及相关认购股份合同的约定，发行人尚需为本次鑫茂集团

非公开发行股份办理相关股份登记手续及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实施的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根据有关规定，发行人尚需为本次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办理相

关登记手续。

本意见书正本四份。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景 旭 经办律师：王怀兵 刘 莉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12

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二〇〇九年六月

声 明

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交易所发

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２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本次交易各参与方提供，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独立财务顾问做

出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报告所依据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及时，

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报告失实或产生误导的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并对其提供资料的

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３

、本报告是基于各方均按照本次交易全面履行其所负有责任的假设而提出的，任何方案的调整或

修改均可能使本报告失效，除非本独立财务顾问补充和修改本报告；

４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本报告中对本次交易对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上

述分析仅供投资者参考，本独立财务顾问不对投资者据此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损失承担责任；

５

、 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６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报告旨在对本次交易行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构成对

鑫茂科技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

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鑫茂科技

、

公司

、

上市公司

、

本公

司

指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本报告

、

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本次交易

、

本次购买

、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

重大资产购买

、

购买资产

指鑫茂科技向第一大股东鑫茂集团发行股份以购买其持有的

三家科技园开发项目公司股权之交易

；

控股股东

、

鑫茂集团

、

第一大股

东

指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标的资产

指鑫茂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的

、

鑫茂集团所持有的鑫茂科技园

公司

、

圣君科技

、

贝特维奥等三家公司的一定比例的股权

；

标的公司

指鑫茂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的

、

鑫茂集团所持有一定比例股权

的鑫茂科技园公司

、

圣君科技

、

贝特维奥三家公司

；

贝特维奥 指天津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圣君科技 指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鑫茂科技园公司 指天津市鑫茂科技园有限公司

；

鑫茂民营科技园 指天津鑫市茂科技园有限公司开发的鑫茂民营科技园

；

《

资产认购股份协议

》

指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鑫茂集团与鑫茂科技签署的

《

天津鑫茂科技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产认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协议书

》；

《

公司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证监会

［２００１］１０５

号文

／

证监会

１０５

号文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

、

出售

、

置

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１］１０５

号

）；

《

重组办法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公司章程

》

指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圳证券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本独立财务顾问

、

光大证券 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务审计机构

／

中审亚太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注

：

原财务审计机构为

“

亚

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因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合

并

，

更名为

“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上市公司公告

。 ）

资产评估机构

／

天津中联 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法律顾问

／

北京君都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资产交割日 鑫茂集团向鑫茂科技交付所出售资产的日期

；

元

、

万元 指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一、本次交易方案主要内容

１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鑫茂集团。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原方案为

１７

，

７７７

，

１６９

股， 由于上市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了

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１２２

，

７５４

，

５５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因此，认购股数相应调整为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

３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１６

元

／

股），经董事会决议向鑫茂集团发行股票的价格定为

１２．４

元

／

股。 由于上

市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发行价格

１２．４

元

／

股相应调整为

７．７１

元

／

股。

４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５

、参与交易的标的资产

本次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鑫茂集团所拥有的工业地产业务（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

６

、购买资产价款的支付方式

鑫茂科技以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新增股份购买鑫茂集团拥有的工业地产业务 （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

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向鑫茂集团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鑫茂科技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条件的议案》；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包括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投向、上市地点、发行价格、发行

方式）。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方案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收购资产相关事

宜的议案》；

（

６

）《关于鑫茂科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７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条件案》；

（

２

）《关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收购资产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补充议案》（包括发行对象及认购上限、募集资金数量及投向、发行价格、限售

期）。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委审核未获通过。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的议案》；

（

２

）《鑫茂集团出具的关于注入资产业绩的承诺函》。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８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１

）《关于同意鑫茂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

２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鑫茂集团免于

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到证监会签发的《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８４６

号）、《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及《关于核准豁免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７

号）。

１１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１２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１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有效期已到，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现金发行部分）因批文到期失效而放弃实施。

１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６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上市公司就实施进展发布了关于拟实施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核准程序。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１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

经核查，公司与鑫茂集团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签署了《资产认购股份协议》。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标的公司已向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注入资产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该等股权已

获得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已变更登记至鑫茂科技名下。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３４９－２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鑫茂科技已收到鑫茂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００

元，

均系鑫茂集团以股权投资。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２４

，

９９８

，

３２０．００

元。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法律意见书》，验证鑫茂科技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标的资产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完成了权属变更登记，且鑫茂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２

、证券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情况

经核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３４９－２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鑫茂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新增股份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本次交易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

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经核查，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刘力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辞职。 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备

实施的法定条件至本报告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鑫茂科技不存在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相关人员的更换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鑫茂科技园公司（上市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次购买资产中包括其

３０．０２％

的股权。 购买完成后，

上市公司持有其股权从

５９．９８％

增加到

９０％

）在

２００８

年

７－８

月期间向圣君科技（集团下属子公司，本次购

买资产中包括

７０％

的股权。购买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其股权为

７０％

）累计划转了

２３９５

万元，主要用于奥

运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而支付的民工款。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圣君科技已及时返还了上述款项并按银

行同期利率支付了利息。 （见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告）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１８２－１

号《关于对天津鑫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说明，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欠上市公司鑫茂科技期末的欠款共计

１１９．５

万元， 其中鑫茂集团应付账款

８３．３

万元，天

津市荣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预收款项

２７．８

万元，天津荣罡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欠款

８．４

万元，均为

经营性占用。

经核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除上述事项外，没有发生其他重大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鑫茂科技与鑫茂集团签署了《资产认购股份协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实现，协议生效。 《资产认购股份协议》的执行于交割日时无违约现象。

此外，鑫茂集团在《资产认购股份协议》及相关文件中，对新增股份锁定、或有损失补偿、置出相关

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净收益预测数的补偿以及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作出相关承诺，该等承诺条件尚

未出现或者承诺期限尚未届满，有待承诺人将来根据情况履行。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承诺，目前当事方鑫茂科技及鑫茂集团已经或正

在按照协议、承诺的条款履行，无违反约定的行为。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止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尚需完成以下后续事项：

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在履行完后续信

息披露义务和办理完毕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变更

登记后，鑫茂科技本次交易将实施完毕。

鉴于鑫茂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标的资产已经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增发的新股已经登记至鑫茂集团名下，鑫茂科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实施的发行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鑫茂科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后续事项的实施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鑫茂科技已合

法取得购买资产的所有权。

九、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鑫茂科技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鑫茂科技向鑫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８

，

５９１

，

０３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的鑫茂集团拥

有工业地产业务（圣君科技

７０％

的股权、贝特维奥

１００％

股权、鑫茂科技园公司

３０．０２％

股权）资产已经完

成股份登记手续，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在履

行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完毕鑫茂科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变更登记后，鑫茂科技本次交易将

实施完毕。

备查文件

１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１０３４９－２

号《验资报告》。

２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４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６

号）。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

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豁免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４７

号）。

７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法人代表（授权代表）：

项目主办人： 沈学军 崔永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6

月

16

日

长城基金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农业银行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开放

式基金，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合作，面向农业银行借记卡持

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凡持有农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均可通过本公司

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可享受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费率优惠。 详情如

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二、适用投资者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并持有农业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

１

、目前本公司管理并开通网上直销的全部开放式基金。

２

、今后本公司发行并开通网上直销的开放式基金。

四、开通步骤

１

、通过农业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借记卡，开通网上银行并办理数字证书。

２

、登录长城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点击“定期定额开通”功能，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操作，选择农业银

行卡、基金名称、扣款日期，输入申请金额与交易密码后，在农业银行页面签署定期定额扣款三方协

议并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即可完成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通。

五、交易费率

使用农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

前端优惠申购费率为上述基金最新公告中披露的原申购费率的

４０％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

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不再优惠。 选择后端收费申购基金按原费率执行。

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不

设级差。 本公司可根据有关规定对上述限额进行调整，并另行公告。

七、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告仅对使用农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

相关业务作出解释，其他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２

、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免长话费）

３

、农业银行网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５

、农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４７

号文批准，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向社会公

开募集，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顺利结束基金募集工作。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１

，

６４６

，

２６９

，

９０４．３８

元人民

币，本次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

１１７

，

８３７．２０

元人

民币。 上述认购款项及产生的利息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

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２０１６２

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

币计算，募集期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１

，

６４６

，

３８７

，

７４１．５８

份，已全

部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归投资者所有。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认购

份额为

３

，

００２

，

８８６．３５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比例为

０．１８％

。本次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会计师费、 律师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及《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

募集情况符合基金合同生效的相关条件。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

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

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

理。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开始

办理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